附件4：
医院采购供应商须知

一、供应商参与医院采购活动之前应详细阅读本须知。
二、本须知适用于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及医院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的采购项目。
三、医院建立和完善供应商全过程、多主体监管评价机制，建立供应商诚信档案。供应商诚信档案记录供应商在采购活动及履约过程中的负面行为清单。
四、医院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有关规定，设立供应商负面行为清单，包括禁止行为清单和其他不良行为清单。
五、禁止行为清单主要包括以下四大类21种情形：
（一）存在关联关系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项目的采购活动；
2.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二）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
3.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项目调研人员、评审人员等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4.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
5.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
6.在参与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
（三）恶意串通谋求中标（成交）
7.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处获得其他供应商的相关情况并修改其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
8.按照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的授意撤换、修改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
9.与其他供应商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10.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供应商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采购活动；
11.供应商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
12.供应商之间商定部分供应商放弃参加采购活动或者放弃中标、成交；
1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14.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1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1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现规律性差异；
17.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18.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19.供应商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之间、供应商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应商的其他串通行为。
（四）在监督检查和行政裁决中提供虚假材料
20.拒绝医院及上级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21.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
五、其他不良行为清单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15种情形：
（一）影响采购程序
1.开标后擅自撤销投标，影响采购继续进行；
2.不遵守开标现场纪律，扰乱开标现场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3.恶意质疑投诉、言行攻击采购人等扰乱正常采购秩序。
（二）未依法依规签订合同
4.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
5.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项目；
6.未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以及投标（响应）时的承诺签订采购合同，或者与采购人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三）未依法依规履行合同
7.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的；
8.提供假冒伪劣产品或走私物品的；
9.拒绝提供售后服务或未按合同约定的要求提供售后服务，给采购人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害的；
10.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成交供应商采取分包、转包方式履行合同；
11.因供应商原因造成项目未通过验收；
12.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或质量事故；
13.工程类项目结算中不积极配合审计要求，无正当理由消极拖延，拒绝核对审计结论或拒绝在审计意见上签字；
14.因供应商原因导致工期（交货期）拖延，或导致项目总体进度受到影响；
15.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六、其他未尽供应商负面行为事项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政策执行。
七、对于在参与医院组织的采购项目过程中存在禁止行为的供应商，在项目评审前及评审中查实的，供应商投标无效；在评审结果公布后查实的，供应商投标无效，为中标（成交）供应商的，则中标（成交）无效，两年内不得参与医院的采购项目。
八、对于在参与采购代理机构组织的非政府采购项目过程中存在禁止行为的供应商，在项目评审前及评审中查实的，供应商投标无效；在评审结果公布后查实的，供应商投标无效，为中标（成交）供应商的，则中标（成交）无效，三年内不得参与医院的采购项目。
九、供应商其他不良行为的，招采中心、采购代理机构应责令其立即改正。对拒绝改正或同一项目下再次发生第十五条负面行为的，招采中心将取消其参与（实施）项目的资格，供应商三年内不得参与医院的采购项目。涉及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的，招采中心与采购代理机构同时向上级财政部门提出书面报告。
十、招采中心负责供应商负面行为认定及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供应商。供应商对该处理决定有异议，可以在收到书面通知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异议函，做出申辩或说明。书面异议函应包括：
（一）异议供应商的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联系电话；
（二）具体的异议事项及事实根据；
（三）提起异议的日期；
（四）书面异议函应当署名：异议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异议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十一、 招采中心通过医院官网对供应商负面行为进行公示曝光，公告内容包括：
（一）供应商名称、法定代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二）供应商失信行为的具体表现及相关依据；
（三）对失信行为的处理依据和处理结果；
（四）公告有效期；
（五）记录日期及记录部门。
十二、供应商失信行为公告有效期从发出处理结果通知书之日起开始计算。
十三、其他未列明事宜按《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供应商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